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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而法律得
以有效实施的前提，是让人们知晓法律。
春秋战国以后，古代中国开启了公布成
文法运动，但早期的成文法主要刊布于
铜鼎上，如郑国子产“铸刑书于鼎”，改变
了“刑不可知”的旧传统。但事实上，由于
鼎作为礼器，具有稀缺性与神圣性，鼎上
的法律文本流传范围有限，仅贵族官僚
等特定群体可见，百姓恐怕无缘得见。

秦汉以后，随着简牍作为书写载体
的流行，法律才得以广泛传播，百姓也有
了更多途径了解法律。简牍作为纸张发
明前的核心书写载体，依长宽尺寸分为
简和牍——长条窄形的称“简”，方正宽
面的称“牍”；材质因地域差异而不同，北
方多为木质，南方多为竹质。得益于材质
常见、书写成本低廉的优势，载于简牍的
法律法规得以突破地域限制，即便在边
陲戍地也广泛流传。

位于甘肃省兰州市的甘肃简牍博物
馆，是国内古代简牍收藏与研究的重地，
馆藏的诸多简牍承载着丰富的汉代法律
文化。甘肃之所以能出土大量简牍文献，
主要原因在于其地处古代丝绸之路要道，
关隘、驿站林立，大量的行政文书、司法档
案等往来其间。著名的悬泉置遗址便坐落
于丝绸之路上，位于今甘肃省敦煌市以
东、瓜州县与敦煌市交界处的山间地带，
作为汉晋时期的驿置机构，共出土简牍三
万五千余枚；肩水金关是西汉张掖郡肩水
都尉下辖的关隘，同样坐落于丝绸之路

上，是进出河西走廊的必经关口，上世纪
70 年代考古发掘中，出土简牍一万余枚，
其中蕴含丰富的法律条文与行政规范。

简牍文献翔实记载了汉代法律的重
要内容。在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中，有
多枚简牍涉及犯罪与刑罚的内容，甘肃
简牍博物馆展出的相关简牍便有典型体
现：其一，《囚律》相关条文规定“劾人不
审为失，以其赎半论之”，明确定罪量刑
须经严格审理程序，严禁诬告失实；其
二，涉及“和奸”的律文载明“诸与人妻和
奸，及其所与皆完为城旦舂。其吏也，以
强奸论之”，既界定了罪名，又对官吏犯
罪加重处罚的原则作出规范；其三，《贼
律》条文“殴亲父母及同产，耐为司寇，作
如司寇；其奊诟詈之，罚金一斤”，将不孝
行为入律，体现了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

法律观。此外，展陈的简牍还记录了边关
戍守失职的罪责，如“诣关门留迟毋状当
坐罪，当万死叩头死罪死罪唯”，便是戍
卒对失职罪责的认罪表述。

简牍文献亦清晰反映了汉代法律在
基层的执行情况。驿站作为文书传递的
核心枢纽，其运作全程遵循法律规范，甘
肃简牍博物馆展陈的多枚记载文书传递
规范的简牍便印证了这一点，如悬泉置
汉简中的“书到，速办，如律令”、居延汉
简中的“急传，毋留，如律令”、肩水金关
汉 简 中 的“ 写 移 书 到 ，依 品 从 事 ，如 律
令”。这类表述均为基层官吏执行政务、
传递文书的法定指令。这里的“如律令”
不是空泛地依法行事，而有着细致的律
令依据，各级官吏都须按照律令要求办
事，包括文书的接收、保存、传递等。一枚
悬泉置遗址出土的“考课木简”，记载了
建始元年二月乙未，敦煌郡督邮史光要
求效谷县限期整改其在巡行时发现的物
品摆放不齐，邮亭、坞墙、门户破败等问
题，确保邮亭、坞墙等设施坚固可用，体
现了汉代“如律令”不仅是流程性规范，
更配套定期巡检与违律追责机制。

简牍文献还记载了汉代司法审判的
鲜活实践。甘肃简牍博物馆展陈的《案归
何诬言驴掌谋反册》详细记录了一起民
间纠纷引发的诬告案：去年九月，驴掌之
子芒封与归何之弟封唐发生争执，封唐
持刀刺伤芒封，驴掌遂与弟弟嘉良等十
余人，抢夺归何四十匹马及四百头羊。归
何上告官府后，部分牲畜被追回，因纠纷
发生于大赦之前，未追回的牲畜不再追
究。归何因财产损失巨大，竟诬告驴掌等
人谋反，简牍中“去年九月中驴掌子男芒

封与归何弟封唐争言斗，封唐以股刀刺
伤芒封”的字迹清晰可辨，完整还原了案
件始末与司法处置逻辑。另一展陈文物

《隧长焦永死驹劾状》（出土于居延甲渠
候官遗址），本质仍是重要的司法文书：
东汉建武三年，甲渠侯获奉居延都尉府
之命，调查塞尉放借用驿马、导致马驹途
中死亡一案，并报送结案副本，其中明确

“ 放 以 县 官 擅 自 假 借 ，坐 赃 为 盗 ，请 行
法”，判定焦永对马驹之死无法律责任，
展现了汉代定罪量刑的严谨性。

此外，简牍还存留了契约等民间法
律文书，成为汉代社会经济活动的实物
佐证。甘肃简牍博物馆展陈的多枚契券
中，一枚神爵三年的赊买契券极具代表
性：“神爵三年十月戊午朔己未，效谷高
议里公乘赦之，贳买上党郡余吾邑东乡
官城东里周解襦一领，贾钱千，锦七尺直
四百五十，约及五月钱毕，韩望知券”。其
中“贳”为贷或赊之意，即先取货后付款，

“及五月”为约定还款时限，双方立契为
证，韩望作为见证人署名，体现了民间交
易的法律意识。这类契约文书不仅记录
了民间法律实践，更折射出边关军民的
衣食住行细节，为社会文化史研究提供
了珍贵素材。

简牍中有关法律文化的记载，让我
们得以窥见边关地区法律运作的鲜活图
景，以及以契券为代表的民间法律文化。
正是这些看似细碎而真实的记载，丰富
了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理解
和认识，体现了我国古代法治文明的深
厚底蕴，为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提
供了坚实的史料支撑。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法学系）

从铜鼎到简牍：法律“飞入寻常百姓家”
韩伟

“天下明德皆自虞帝（虞舜）始。”“舜德
大明。”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
中的这一论断，为中华民族的道德史观树
立了一座不朽的界碑。虞舜作为上古时代
的圣王，以其宽厚仁慈的品性、卓著的德行
与勤政爱民的治理实践，将“内圣外王”的
人格理想转化为切实的政治典范。其道德
遗产历经数千年，至今仍是中华民族精神
谱系中的重要内容。

夙夜惟寅，经纬天下

舜之德，显于其治国之能。民生为本，
《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命后稷：“弃，黎民始
饥，汝后稷播时百谷。”意为百姓初罹饥馑，
汝司农官（后稷），当播植百谷。兴水利，“益
主虞，山泽辟”意即命益掌山泽，开垦林牧
之利。刑教结合，面对社会问题，《史记·五
帝本纪》载舜命皋陶：“皋陶，蛮夷猾夏，寇
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意为蛮夷侵扰
华夏，寇盗作乱犯法，汝为刑狱之官（士），
当以五刑明正典刑。“乃流四凶族”即将四
凶之族流放边裔。慧眼识才，舜对“八恺”

“八元”的擢拔使用，创建了中国最早的贤
能政治范式：“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
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
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意
为舜任用八恺，主管土地、百工，诸事井然
有序；任用八元，布施“父义、母慈、兄友、弟
恭、子孝”五教于天下，遂致国内安定，四夷
归化。这种“因能授职”的用人原则，突破了
血缘世袭的局限，开辟了“选贤与能”的政
治通道。“契主司徒，百姓亲和”意为命契为
司徒掌教化，百官亲和。舜之贤明在于其不
仅 推 动 部 落 联 盟 鼎 盛 ，更 立 后 世 治 国 之
典范。

心系百姓，胸怀天下

舜之德，在于其心系万民、胸怀天下的
博大仁爱。舜治国以爱民为本，深切体恤百
姓疾苦。在生态治理方面，舜的治理方式彰
显了对民生的高度关切。舜推行的大规模
生态治理，不仅解决了洪水危机，还建立了
资源调配体系，体现了“厚生利用”的生态
理念。舜“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
宜”，意即舜划定九州的疆域，令各州依据
自身的职责与特产前来进贡，无不契合各
州的实际情况。舜实施民族融合的德化策略，对三苗问题的处理最具
代表性。《尚书·舜典》载：“窜三苗于三危。”即迁三苗于三危之地。“分
北三苗”意为分化三苗，使其一部北迁。《吕氏春秋》亦载：“三苗不服，
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意为禹欲伐不臣
之三苗，舜以德政化之，三年而服。《史记》证实：“三危既度，三苗大
序。”意为三危之地得以安居，三苗终归王化。舜以仁德治世，视天下
如一家，期冀万民皆得其所。这种军事威慑与道德教化相融合的边疆
治理模式，为后世的民族政策提供了参考。

垂范九德，风化万方

舜之德，亦见于其开创以身垂范、君臣共治的德治范式。舜与禹、
皋陶的朝堂对话展现了早期的民主协商方式。《史记》 载禹谏言：

“於，帝！慎乃在位，安尔止。辅德，天下大应。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
重命用休。帝曰：吁，臣哉，臣哉！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
辅之……予即辟，女匡拂予。女无面谀，退而谤予。敬四辅臣。诸众谗
嬖臣，君德诚施皆清矣。”意为禹劝舜慎居帝位，安守本分，任用贤德，
则天下响应；以清净之心承天命，则天降福祥。舜回应：大臣乃朕之股
肱耳目！朕欲治理万民，赖汝等辅弼……朕有过失，汝等匡正。莫当面
阿谀，背后诽谤。当敬重近臣。若朕能诚施君德，谗佞之臣自当清除。
舜还开创了以德行考核官员的制度先河。《史记·夏本纪》详细记载了
舜与皋陶关于“九德”的讨论：“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与语帝前。皋
陶述其谋曰：信其道德，谋明辅和。禹曰：然，如何？皋陶曰：於！慎其身
修，思长，敦序九族，众明高翼，近可远在已……皋陶曰：然，於！亦行
有九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始事事，宽而栗，柔而立，愿而共，治而
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谦，刚而实，强而义，章其有常吉哉。日宣三
德，蚤夜翊明有家。日严振敬六德，亮采有国。翕受普施，九德咸事，俊
乂在官，百吏肃谨。”意为帝舜上朝，禹、伯夷、皋陶在舜的面前一起讨
论。皋陶说明他的谋略道：诚信行德，则谋略明达，群臣和谐。禹问其
详。皋陶答：当慎修己身，深谋远虑，和睦亲族，使贤明辅佐，德政由近
及远……皋陶进而阐明九德，即宽宏而庄重、温和而有主见、谦逊而
严肃、干练而谨慎、和顺而刚毅、正直而温和、简约而明察、刚强而务
实、勇敢而合义。九德彰显，则万事吉祥。日行三德，可为大夫保其家；
日敬六德，可为诸侯治其国；若能兼备九德而普施，则贤才在位，百官
肃敬。《史记》记载了舜身教重于言传的示范效应：“舜耕历山，历山之
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
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意即舜耕于历山，农人互让田界；
渔于雷泽，渔民互让居所；陶于河滨，所制陶器皆精良。居一年成村
落，二年成集镇，三年成都市。舜以身作则，德化万民，不假强力而移
风易俗，实乃仁德治世之典范。

禅让揖贤，天下为公

舜之德，更在于其晚年昭示天下为公、择贤禅让的崇高境界。他
不传位于子商均，而让德才兼备的禹承继大统。《尚书·大禹谟》记载
舜对禹的托付：“帝曰：毋！惟汝谐。”意为舜对禹言：毋庸推辞！唯汝堪
当此位。《史记·五帝本纪》详述了这一过程：舜老，未传位于子商均，

“乃豫荐禹于天。”即预先向上天荐禹。《史记·夏本纪》记载：“帝舜荐
禹于天，为嗣。”意为舜荐禹于天，立为储君。《史记·五帝本纪》记载：

“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意为诸侯归心于禹，禹乃登天子之位。
此举打破了权力世袭的可能，彰显舜尊贤重能、以天下为公之心。舜
深知，唯有传位于最有治世之才者，方能保社稷长安、黎庶福祉。其受
尧禅与禅位于禹，不仅成就了权力和平交接之典范，更将选贤与能的
政治理想付诸实践，确立德能为权力根基的崇高理念，并由此成为儒
家政治哲学中权力和平交接的典范。

重读舜的道德叙事，其事迹固然带有古史辨伪的讨论空间，但
其承载的孝道、仁爱、贤明、公正与天下为公的精神内核，真实地
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价值原色，于今天仍具启迪。当前，我国推进法
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模式，恰是对这一古老智慧的创造性转
化。其“九德”考核体现的全面人才观，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亦有
启发；在国际交往与文明互鉴层面，舜“怀远以德”的天下观，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东方智慧。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今天，
这种以德服人而非以力压人的文明交流模式，尤显珍贵。总之，上
古明德传统并非静止的教条或尘封的遗存，而是深植于中华文明血
脉之中的精神基因。重温这一德政思想的源头，不仅是为了理解与
传承先哲智慧，更在于赓续其精神脉络，推动其在当代实现创造性
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那源远流长的明德活水，不断浸润民族精
神，滋养现代文明的根基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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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解读中国国家治理演进逻辑
的重要维度。传统中国长期以“一家一户”
为基本治理单元，形成了延续千年的家户
制传统。这一制度凝聚着先贤对社会治理
规律的深刻洞察，既是“家国天下”情怀的
载体，更是解码中华文明特质与传统社会
结构的关键钥匙，为后世国家治理提供了
重要的历史镜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过去、现在
还是将来，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家庭之
中。我们要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努力使千
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
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成为人们梦想启航
的地方。”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家庭与国
家、社会的辩证关系，彰显了家庭在当代
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当下，家
户仍是我国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承担着生
育抚育、养老赡养、消费互助等多元社会
功能。回溯传统家户法律主体制度（家户
制的法律化呈现），将传统家庭观念与法
治精神融入社会治理，对推进法治国家建
设、传承中华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家户法律主体制度呈现“家内户外、
主次分明”的传统格局。“家”是以血缘伦
理为纽带的生活与情感共同体，侧重伦理
自治与家族凝聚。“户”是以居住单元为核
心的国家人口管理单位，承载国家治理的
基础职能。在传统法律体系中，二者各安
其位，形成一种差序化的治理格局。家
户法律主体制度作为传统中国社会治理
的基础性制度设计，通过“同居共财”
制度保障家庭整体利益，以户为单位落
实赋徭兵役、维护地方治安，在维系婚

姻家庭伦理、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方面发
挥了关键作用。

纵观中国传统社会，家作为连接个
人与国家的伦理枢纽，其公共属性与治
理价值在传统典籍中有着明确阐释。《孟
子·离娄上》 提出“天下之本在国，国
之本在家”，明确了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
的根本性地位，将家庭伦理上升为公共
治理的重要维度。《礼记·大学》 所言

“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更
是 构 建 了 “ 修 身 — 齐 家 — 治 国 — 平 天
下”的治理逻辑链条，将家庭秩序视为治
国理政的前提与基础。

家户法律主体制度的形成与完善，经
历了从“礼治”到“礼法合治”的历史演进。
早在西周时期，《仪礼》《周礼》所记载的繁
复礼仪与宗法制度，已然形成一种高度成
熟、自成体系的宗族自治模式。这种源于
礼制的自治秩序，并未因周室衰微而消
亡，反而在其后逐渐被纳入国家成文法体
系，实现了从“礼”到“法”的深度融合。至
汉代，《二年律令》对户籍管理制度作出系
统规范，其中“父母告子不孝，皆弃市”的
条文，昭示了法律对家庭伦理与家长权威
的维护。不仅如此，汉代法律通过“非公室
告”制度，明确规定“子告父母……勿听而
弃告者市”，从司法程序上排除公权力对
家庭内部纠纷的干预，赋予家长终极裁决
权。这些规定表明，汉代在建立户籍管理
体系时，非但没有削弱家的自治属性，还
通过成文法清晰界定了“公权”与“家权”
各自的领域，将源于宗法礼制的家长权威
固化为国家支持的法律权力。这一倾向在

唐代得到进一步深化。例如，《唐律疏议》
将“不孝”列入“十恶”重罪，严禁子孙“别
籍异财”，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家长对家庭
经济的支配权，认可家庭内部“同居共财”
的治理模式；严惩“供养有阙”，将子女对
父母的赡养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成为家
内秩序稳定的基石。因此，唐律“一准乎
礼”的精妙之处在于，其并非以国家法律
取代家庭自治，而是通过划定行为边界、
惩戒违规行为，为家庭自治提供稳固的外
部法律保障，形成“自治为主、法治为辅”
的治理格局。

法律的谦抑性、辅助性在家庭财产与
婚姻领域体现得尤为突出，这也是家户法
律主体制度的核心特征。在财产领域，法
律的相关规定并非干预家内经济的具体
安排，而是旨在维护家作为一个整体经济
单元的存在。《唐律疏议》中“诸同居卑幼，
私辄用财者，十匹笞十，十匹加一等，罪止
杖一百”的规定，究其本源，旨在通过禁止
卑幼擅自处分财产，维护家产完整性与家
长管理权，保障家庭经济共同体的存续。
在婚姻领域，无论是《唐律疏议·户婚律》
对“尊长主婚权”的刚性保障，还是宋代

《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司法官审理婚姻纠
纷时，反复申明“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
婚”的原则，均将婚姻的核心价值定位于
家族延续而非个人情感，国家法律仅对违
反伦理与秩序的婚姻行为予以规制。这种

“不干预内部事务、只保障底线秩序”的法
律逻辑，体现了传统法律对家庭伦理与社
会治理规律的深刻把握。

由此，传统法律将家户形塑出一种内

外有别的二元架构。家于门内是一个自治
的伦理共同体，承担微观社会的维系功
能；户于门外是一个法律实体，履行其对
国家的责任与义务。这一架构既助力强化
治安防控、征兵动员与对外防御，又能维
系社会和谐与伦理道德秩序。这种家主
内、户涉外的差序格局，既是家户法律主
体地位的核心体现，更是将“家国天下”文
化格局与情感认同厚植于民族血脉的制
度设计。

从传统到当代，家户制度的核心价值
始终未变。传统社会中，家户是礼治的基
础，支撑着“家国天下”的治理体系；当代
社会中，家户仍是法治保障的重点，是国
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传承家户法律主
体制度的合理内核，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一方面，可借鉴传统法律“尊重家庭自
治、维护伦理秩序”的理念，完善当代婚姻
家庭立法，强化家庭在养老、育幼、互助等
方面的功能；另一方面，可立足“家户”这
一基本单元，将家庭文明建设融入社会治
理，实现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法律对
家户的呵护，既是对个体幸福的守护，也
是对社会根基的夯实，更是对中华文明薪
火的传承。从这个意义上讲，挖掘家户法
律主体制度中蕴含的传统智慧，为当代社
会治理提供历史滋养，是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的应有之义。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本
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明清家户法
律 主 体 制 度 及 其 社 会 治 理 效 能 研 究
（22AFX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家一户”撑起中华文明最小治理单元
崔兰琴 倪世钦

清代名臣纪晓岚以主持编纂旷世大
典《四库全书》而闻名于世，他在笔记小说

《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了其父纪容舒在
刑部任职时经办的一起“斗杀”疑案。

案情本身并不复杂：苏州织造是清代
有名的“肥缺”，乾隆前期担任此职的海保
因贪腐被抄家。海保家大业大，坐拥数百
间宅院，官府为防抄家后有人趁机盗抢，
特意派遣三名兵卒看守宅邸。时值风雪
夜，三人锁好宅门，在寝室中点灯痛饮，谁
料酣饮至沉醉后，灯烛偶被剔灭，黑暗中
三人因肢体相互触碰，竟引发一场混乱的
互殴。打到半夜，三人醉困交加，各自昏昏
睡去。次日一早，其中一人已然毙命，另两
人也都身受重伤。

官府鞫讯幸存者七十五、戴符二人
时，两人均无法说清案情原委，只坦陈
当夜在昏黑中，只觉有人殴打自己，便
本能地还手回击，既不知是谁先动手，
也不知自己的拳脚落在了谁的身上。显
而易见，这桩案件的真相很难查清。那
么，按照清代律例，这两名幸存者该当
何罪？

清代在沿袭前朝律法的基础上，根据
犯罪者实施杀人行为时的主观动机，将命

案划分为谋杀、故杀、劫杀、斗杀、误杀、戏
杀、过失杀七类，合称“七杀”命案。所谓

“斗杀”，是指杀人者本无杀人动机，却在
相互斗殴的过程中致对方死亡。该案的情
形符合清律对“斗杀”的入罪要求。按照

《大清律例·刑律》“斗殴”条的规定，“若因
斗互相殴伤者，各验其伤之轻重定罪，后
下手理直者，减（本等罪）二等。至死……
不减。（……若殴人致死，自当抵命）”。也
就是说，互殴案件中，后动手且占理的一
方可获减等处罚；可一旦酿成命案，便无
减刑余地，斗殴者必须抵命。可惜案发当
晚情境特殊，既无从判定谁是“理直”之
人，也无法确认谁是“后下手”者。而律条
注 文 又 明 确 规 定“ 若 殴 人 致 死 ，自 当 抵
命”。如此一来，七十五、戴符二人是否要
为此抵命呢？

纪晓岚在书中讲述完案情后，补了
一句至关重要的评论：“既一命不必二
抵，任官随意指一人，无不可者”。这句
话暗含两层意思：其一，“一命抵一命”
是清代处理斗殴致人死亡案件的常规原
则，通常不会让两人同时抵命。当然，
在家族、社会或政治层面以卑犯尊或以
尊犯卑的“斗杀”案不在此列。“杀人

者 ， 死 ” 的 观 念 ， 最 早 可 追 溯 至 《周
礼》“杀人者踣诸市”的记载，汉高祖刘邦

“约法三章”将其明确为核心条款，此后便
成为传统法律中报应刑观念的基石。从纪
晓岚的表述来看，“杀人者，死”的原则，至
少在制度惯性上约束着古代司法官，使其
不敢肆意滥施死刑。其二，“一命抵一命”
可能产生“数人头”式的结案方式，缺
陷显而易见：若司法官笃信“殒一命须
以一命相抵”，便极易制造冤案。

以纪晓岚记述的这起疑案为例，死者
究竟因何丧命，已无法通过证据还原，但
可能性有多种：或是七十五下手致死，或
是戴符殴击毙命，抑或是两人合力导致悲
剧……如今，案件真相与证据皆已无迹可
寻，难怪纪晓岚会认为，对七十五、戴符二
人“任官随意指一人，无不可者”。这大概
也是以其父纪容舒为代表的刑部官员们
的共同想法。可被指认为凶手的人极有可
能是蒙冤受屈的——仅仅因为一命殒而
须一命抵。

那么，该案最终是如何了结的？“相持
月余，会戴符病死，藉以结案。”戴符的病
死，让上上下下的办案官员都松了一口
气，因为戴符以其死，既满足“一命抵一

命”的结案要求，又避免了司法官随意指
定凶手的弊端。可世间又有多少案件，能
遇上这般巧合的结局？

该案了结后，纪容舒曾感慨：“迄今反
覆 追 思 ，究 不 得 一 推 鞫 法 。刑 官 岂 易 为
哉！”所谓“推鞫”，即审问断案之意。事实
上，即便以今日的刑侦技术，想要还原该
案真相，恐怕也极为困难。可恰恰是这类
疑难案件，最能凸显一个国家司法文化的
底色。如这起案件中，“一命抵一命”的观
念无形中引导着案件走向，司法官却往往
习焉不察，这不正是身负断狱之责的刑官
们，应当时刻引以为戒的吗？

进言之，传统司法中“罪疑惟轻”的理
念（《尚书・吕刑》“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
疑有赦”），其实为该案的处置提供了另一
个思路。可司法官却舍此取彼，这是否意
味着在当时司法理念的博弈中，“以命抵
命观”比“罪疑惟轻”理念更具说服力？这
种说服力的背后，究竟是被害人家族的压
力、社会舆论的裹挟，是“藉以结案”的流
程化诉求，还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这
一问题，值得深思。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法学与公
共管理学院）

罪疑惟轻，还是以命抵命？
刘鄂

刑罚木简，归何诬言驴掌谋反木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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